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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香港全资孙公司完成注册登记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2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香港设立全资孙公司的议案》，同意由全资子公司南京金之穗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以自有资金1万元港币在香港设立全资孙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2月29公司刊登于《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编号2016-012）。

近日公司完成了香港孙公司注册登记，主要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金之穗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JINZHISUI� � INTERNATIONAL� TRADING(HK)� LIMITED

注册地址：HZ3525，UNIT2(S),LG1,MIRROR� TOWER,� 61� MODY� ROAD,TSIM� SHA� TSUI,

KOWLOON� HONG� � KONG

注册资本：1万元港币

注册日期：2016年4月29日

公司注册证明书编号：2370001

商业登记证编号：66091201-000-04-16-0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597� � � �证券简称：金禾实业 公告编号：2016-047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17日，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在1亿元人民币额度内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刊登在 2015�年 10�月 17�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84）。

2015�年10�月 17�日至 2016年 1�月 17�日,公司回购了 3,655,614�股股份,并于2016�年2月 5�日，公

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上述 3,655,614股回购股份的注销手续。 注销完

成后，公司总股本由568,254,000股减少至 564,598,386股。

2016年3月15日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

程的议案》，因公司经营管理需要，公司拟增加氯甲烷、双氧水、二氧化碳、三氯蔗糖四种产品的生产、销售

经营范围，同时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 2016�年2�月 29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11）。

公司已于近日办理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滁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新的营业执照。

公司营业执照变更项目具体如下：

序号 变更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1

注册资本

568,254,000

元

564,598,386

元

2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食品添加剂、危险化

学品有机类、液体无水氨、工业甲

醇、工业硝酸、甲醛、浓硫酸、二氧化

硫、三氧化硫、双乙烯酮、丙酮生产、

销售。 （上述经营范围在许可证有

效期内经营，涉及专项审批的除

外）。 一般经营项目：三聚氰胺、季

戊四醇、甲酸钠、尿素、碳酸氢铵、吡

啶盐酸盐、乙酰乙酸甲酯、乙酰乙酸

乙酯的生产、销售（涉及专项审批的

除外）；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

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和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食品添加剂、危险化学品有机类、液

体无水氨、工业甲醇、工业硝酸、甲

醛、浓硫酸、二氧化硫、三氧化硫、双

乙烯酮、丙酮、双氧水、二氧化碳、氯

甲烷生产、销售。 （上述经营范围凭

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涉及专项

审批的除外）；三氯蔗糖、三聚氰胺、

季戊四醇、甲酸钠、尿素、碳酸氢铵、

吡啶盐酸盐、乙酰乙酸甲酯、乙酰乙

酸乙酯的生产、销售（涉及专项审批

的除外）； 化工原料 （除危险化学

品）、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和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除上述变更，其他工商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035� � � �证券简称：中国天楹 公告编号：TY2016-31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6年4月15日召开的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等情况

1、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5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具体内容为：鉴于

公司未分配利润为负数，公司2015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以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619,278,871股为

基数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2、自2015年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

1、公司 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截止2015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619,278,871股为基数，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合计转增股本619,278,871股。

2、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619,278,871股增至1,238,557,742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5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16年5月2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6年5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16年5月27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

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

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若投资者在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其转增股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六、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6年5月27日。

七、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转增

股本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13,478,070 34.47 213,478,070 426

，

956

，

140 34.47

01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43,950,614 7.10 43,950,614 87

，

901

，

228 7.10

03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169,527,456 27.37 169,527,456 339

，

054

，

912 27.37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05,800,801 65.53 405,800,801 811

，

601

，

602 65.53

三、股份总数

619,278,871 100.00% 619,278,871 1,238,557,742 100.00%

八、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实施转增股本后，按新股本1,238,557,742股摊薄计算，2015年度每股收益为0.1842元。

2．公司不存在股东承诺最低减持价的情况。

3．公司不存在衍生品种。

4.� 2016年4月15日，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以下

简称“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等相关议案，根据《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规定，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

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底价、股票数量上限将

做相应的调整。

九、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苏省海安县黄海大道西268号董秘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陈云

咨询电话：0513-80688810

传 真：0513-80688820

十、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477� � � �证券简称：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2016-048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相关信息

公司名称：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新郑市薛店镇

法定代表人：侯建芳

注册资本：壹拾亿肆仟伍佰零伍万叁仟贰佰壹拾圆整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2003年5月14日

经营范围：畜禽养殖销售及技术开发；农产品销售；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饲料生产销售；铁路

专用线货物运输服务（企业自用）；生猪屠宰（限分支机构经营）；预包装食品批发零售（有效期至2017年

09月17日）；新产品的技术研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债券转让条件确认的相关情况

1、接受确认单位：深圳证券交易所

2、时间：2015年11月30日

3、文号：深证函〔2015〕597号

4、无异议函确认发行总规模：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

5、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6.4亿元人民币。

（三）债券发行及备案相关情况

1、债券名称：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简称“16雏鹰02” ）

2、债券代码：118668

3、发行方式：本期债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

4、发行对象：合格投资者

5、备案机构：中国证券业协会

6、发行时间：2016年5月6日

7、发行金额：人民币6.4亿元整

8、文号：深证函〔2015〕597号

（四）债券产品设计

1、债券票面金额：人民币100元

2、发行价格：人民币100元

3、票面利率：6.80%

4、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3年（2+1），并附第2年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5、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2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30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行使赎回选择权的公告。 若决定行使赎回权利，本期债券将被视为第

2年全部到期，发行人将以票面面值加最后一期利息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本期债券。 赎回的支付方式与本期

债券到期本息支付相同，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

相关规定办理。若发行人不行使赎回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将继续在第3年存续。本选择权优先于发行人上调

票面利率选择权与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公司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2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1年的票

面利率，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的第2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30个工作日刊登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

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若公司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

变。

7、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

选择在本期债券第2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本期债券

第2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

工作。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行使回售选择

权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

本期债券份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

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8、计息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及主承销商根据适用的法律法规，以询价

方式协商确定。 本期债券存续期前2年的票面利率固定不变。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2年末，如发行人行使

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债券存续期后1�年的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2年票面利率加

上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1年执行新利率；若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

债券存续期后1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9、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之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支付之日起不另计利

息。 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

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

面总额与票面利率的乘积， 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投资者持有的

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等于票面总额的本金。

若发行人在第2年末行使赎回选择权， 所赎回债券的票面面值加第2年利息在第二个计息年度期满后

的5个工作日内一起支付。 若债券持有人在第2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所回售债券的票面面值加第2年的利

息在投资者回售支付日一起支付。

10、发行首日/起息日：自发行首日2016年5月6日开始计息，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5月6日为该计

息年度的起息日。

11、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17年至2019年每年的5月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

的第1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若第2年末发行人行使赎回选择权或债券持有人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赎回或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7年至2018年每年5月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2、到期日：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2019年5月6日。 若第2年末发行人行使赎回选择权或债券持有人行使

回售选择权，则赎回或回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2018年5月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和/或休息日，则顺延至期

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13、本金兑付日：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日为2019年5月6日。 若第2年末发行人行使赎回选择权或债券持

有人行使回售选择权，则赎回或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18年5月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和/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14、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的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

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办理。

15、担保情况：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无担保。

16、债券受托管理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偿债保障机制：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公司为本期债券的按时、足额偿付做出

一系列安排，包括确定专门部门与人员、安排偿债资金、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做好组织协调、充

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和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 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付息、 兑付的保障措

施。

（五）债券资信评级机构与信用等级：本次债券资信评级机构为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本次公司债

信用等级AA，公司主体信用等级AA。

（六）承销机构和承销方式

1、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承销方式：本次由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七）募集资金用途和用途变更程序

1、募集资金用途

2015年10月13日，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2015年10月29日，经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表决通过本次债券发行方案的议案，议案约定募集资金用途为“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的资金在扣除发

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

公司财务状况与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其中，偿还银行贷款部分，“因本期债券的发行时间尚有一定不确定

性，待本期债券发行完毕、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将根据该时点公司债务结构调整及资金使用的需要，可能

对具体偿还计划作出调整。”此外，由于本次债券发行前原部分银行借款已到期，发行人先行采用自有资金

对其进行偿付，随后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到位后再进行进一步置换。

2、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程序：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发行人若变更募集资金用途，需经过如下程序：

（1）发行人股东审议通过；

（2）承销商尽职调查募集资金变更用途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并出具专项意见；

（3）债券受托管理人召集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并经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

（4）在交易所网站专区或以交易所认可的其他方式披露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相关事项。

二、发行结果情况

（一）发行期间：2016年5月6日

（二）实际募集资金规模：人民币6.4亿元整

（三）实际认购债券的投资者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业务管理

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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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 本次会议以采取现场会议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6年5月20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年5月19日至2016年5月2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20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19日15：00至2016年5月

20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铜陵市长江西路有色大院西楼公司办公楼三楼大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军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0人，代表股份3,784,729,8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9.5866％。 其中：通过

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3,784,196,13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9.581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人，

代表股份533,70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5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9人，代表股份3,965,32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415％。 其中：通过现场

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3,431,6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35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

533,70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56％。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等中介机构有关人员出席了本次

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3,784,372,3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反对242,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4％；弃权114,6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6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607,8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842％；反对242,9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256％；弃权114,6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60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902％。

2、 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3,784,372,3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反对242,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4％；弃权114,6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6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607,8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842％；反对242,9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256％；弃权114,6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60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902％。

3、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3,784,372,3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反对242,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4％；弃权114,6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6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607,8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842％；反对242,9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256％；弃权114,6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60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902％。

4、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784,371,7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反对243,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4％；弃权114,6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6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607,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691％；反对243,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407％；弃权114,6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60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902％。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6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784,336,7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6％；反对278,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4％；弃权114,6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6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572,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0864％；反对278,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234％；弃权114,6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60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902％。

6、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3,784,372,3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反对24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64％；弃权114,6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6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607,8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842％；反对242,9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256％；弃权114,6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60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902％。

7、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16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363,1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4.8132％；反对487,6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2966％；弃权114,6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6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2.89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63,1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8132％；反对487,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2966％；弃权114,6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60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902％。

8、审议通过《公司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373,7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0805％；反对477,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0293％；弃权114,6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6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2.89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73,7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0805％；反对477,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0293％；弃权114,6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60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902％。

9、审议通过《关于增补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本次独立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具体选举

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

9.01.候选人：汪莉，同意股份数:3,784,469,938股。

9.02.候选人：刘放来，同意股份数:3,784,480,337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9.01.候选人：汪莉，同意股份数:3,705,423股。

9.02.候选人：刘放来，同意股份数:3,715,822股。

汪莉女士、刘放来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正本及其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3,784,372,3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反对242,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4％；弃权114,6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6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607,8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842％；反对242,9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256％；弃权114,6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60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902％。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在关联方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风险评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693,1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1354％；反对247,2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2340％；弃权25,0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63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693,1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1354％；反对247,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340％；弃权25,0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6306％。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议的全过程由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苏宇律师、周羽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

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 备查文件

1、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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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国际会展中心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6,959,162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38.3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宪华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5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逐一说明未出席董事及其理由；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逐一说明未出席监事及其理由；

3、 董事会秘书冯振宇先生及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66,770,182 99.71 126,780 0.18 62,200 0.11

2、 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2015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66,770,182 99.71 126,780 0.18 62,200 0.11

3、 议案名称：公司监事会2015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66,770,182 99.71 126,780 0.18 62,200 0.11

4、 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15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66,770,182 99.71 126,780 0.18 62,200 0.11

5、 议案名称：关于2015年度公司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66,770,182 99.71 130,780 0.19 58,200 0.10

6、 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66,770,182 99.71 126,780 0.18 62,200 0.11

7.01议案名称：选举张宪华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66,755,182 99.69 203,980 0.31 0 0.00

7.02议案名称：选举张晴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66,770,182 99.71 188,980 0.29 0 0.00

7.03议案名称：选举杨芳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66,770,182 99.71 188,980 0.29 0 0.00

7.04议案名称：选举魏泽清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66,770,182 99.71 188,980 0.29 0 0.00

7.05议案名称：选举冯三九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66,810,982 99.77 126,780 0.18 21,400 0.05

7.06议案名称：选举方黎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66,810,982 99.77 126,780 0.18 21,400 0.05

7.07议案名称：选举魏明先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66,810,982 99.77 126,780 0.18 21,400 0.05

7.08议案名称：选举郭月梅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66,810,982 99.77 126,780 0.18 21,400 0.05

7.09议案名称：选举叶欣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66,810,982 99.77 126,780 0.18 21,400 0.05

8.01议案名称：选举张霞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66,770,182 99.71 126,780 0.18 62,200 0.11

8.02议案名称：选举张军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66,770,182 99.71 126,780 0.18 62,200 0.11

9、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66,770,182 99.71 126,780 0.18 62,200 0.11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66,770,182 99.71 126,780 0.18 62,200 0.1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持股

5%

以上普通股股东

52,372,433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

1%-5%

普通股股东

11,539,510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

1%

以下普通股股东

2,858,239 93.79 130,780 4.29 58,200 1.92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15,000 15.95 20,800 22.12 58,200 61.93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2,843,239 96.27 109,980 3.73 0 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5

关于

2015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议案

14,397,749 98.70 130,780 0.89 58,200 0.41

6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14,397,749 98.70 126,780 0.86 62,200 0.44

7.01

选举张宪华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382,749 98.60 203,980 1.40 0 0.00

7.02

选举张晴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397,749 98.70 188,980 1.30 0 0.00

7.03

选举杨芳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397,749 98.70 188,980 1.30 0 0.00

7.04

选举魏泽清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397,749 98.70 188,980 1.30 0 0.00

7.05

选举冯三九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438,549 98.98 126,780 0.86 21,400 0.16

7.06

选举方黎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438,549 98.98 126,780 0.86 21,400 0.16

7.07

选举魏明先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4,438,549 98.98 126,780 0.86 21,400 0.16

7.08

选举郭月梅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4,438,549 98.98 126,780 0.86 21,400 0.16

7.09

选举叶欣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4,438,549 98.98 126,780 0.86 21,400 0.16

8.01

选举张霞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14,397,749 98.70 126,780 0.86 62,200 0.44

8.02

选举张军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14,397,749 98.70 126,780 0.86 62,200 0.44

9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4,397,749 98.70 126,780 0.86 62,200 0.4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第9项议案适用股东大会特别决议，获得了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

律师：乐瑞 谢磊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汉商集团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汉商集团《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武汉市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774� � � �股票简称：汉商集团 编号：2016-021

武汉市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市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6年5月20日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四楼会

议室召开，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3人。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杨汉生出任公

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特此公告。

武汉市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774� � � �股票简称：汉商集团 编号：2016-020

武汉市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市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16年5月10日发出关于召开第九届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

于2016年5月20日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四楼会议室召开，由公司董事长张宪华先生主持，应到董事9人，实到

9人。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下列议案：

1、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张宪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张晴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成员已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

组成人员调整为：

战略委员会由张宪华先生任主任委员，张晴女士、杨芳女士、魏泽清先生和魏明先先生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由张宪华先生任主任委员，魏明先先生、叶欣女士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由郭月梅女士任主任委员，魏明先先生、叶欣女士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郭月梅女士任主任委员，魏明先先生、叶欣女士任委员。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⑴聘任麻建雄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⑵聘任张晴女士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⑶聘任姚贤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⑷聘任黄守长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⑸聘任杨芳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⑹聘任魏泽清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⑺聘任冯振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董事会秘书；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⑻聘任刘传致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武汉市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5月21日

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麻建雄，男，1954年4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武汉市优秀专家，享受市政府津贴，市人

大代表，财经委员会委员。1972年4月参加工作，1972年4月至1988年2月，先后任汉阳百货商场商管股副股长，

工会副主席，副总经理；1988年2月至1990年，任汉阳商场第一副总经理，党委委员；1990年3月至2000年7月，

任汉商集团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党委委员；2000年7月至2016年5月，任汉商集团董事，总经理，党委委

员。 先后荣获省市优秀企业家、改革开放30周年市商业功勋企业家、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章。

张晴，女，1957年元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中国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职称，享受市政府津

贴。 1980年3月参加工作，1980年3月至1990年3月，任汉阳百货商场主管会计、副科长、科长；1990年3月至1996

年6月，任汉商集团董事、董事会秘书、总会计师、党委委员；1996年7月至2000年7月，任汉商集团董事、董事

会秘书、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党委委员；2000年7月至2015年4月，任汉商集团董事、董事会秘书、常务副总经

理、总会计师、党委委员。 2015年4月至今，任汉商集团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先后荣获全国财贸系

统劳模、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

姚贤华，男，1954年3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职称，汉阳区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1972年4

月参加工作，1972年4月至1986年9月，任汉阳百货商场采购员、商品部副主任、总务股副股长；1982年10月至

1990年，任汉阳商场副经理；1990年5月至1999年，任汉商集团董事、副总经理；1999年至今，任汉商集团副总

经理，党委委员。 2000年兼任新武展购物广场总经理，2004年1月兼任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总经理。先后荣获武

汉市推销地产品“贡献杯”能手、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章、武汉市劳动模范、中国会展业杰出人物等。

黄守长，男，1956年3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经济师、政工师职称，汉阳区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1987

年1月至1987年11月，任汉阳商场党总支副书记；1987年12月至1990年，任汉阳商场办公室主任、黄海美工贸

大厦副总经理；1990年至今，任汉商集团副总经理、党委委员，1999年兼任汉阳商场（汉商银座）总经理，

2006年10月兼任旅游公司总经理。 荣获武汉市优秀企业家称号。

杨芳，女，1967年12月出生，本科学历，北京大学EMBA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高级经营师，1985年12

月参加工作。1985年12月—1988年10月任汉阳商场针织部营业员、核算员；1988年10月—1996年7月任汉阳商

场针织部会计、 化搪部会计；1996年7月—2001年3月任家电公司汉阳商品部主任、 党支部副书记；2001年3

月—2005年4月任家居公司经理、汉口商场总经理（兼）；2005年4月—2006年4月任汉口婚纱照材城总经理；

2006年4月—2009年3月任21购物中心副总经理、集团总经理助理、家电公司总经理；2009年4月至今任集团公

司副总经理。 先后荣获武汉市企业“双比双争”优秀党员、汉阳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魏泽清，男，1966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北京大学EMBA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高级政工师。1989年8

月参加工作，1989年8月—1993年7月任汉阳区饮食服务行办秘书，1993年7月—1996年7月任汉商集团家电部

业务员，1996年7月—1997年12月任汉阳商场秘书，1997年12月—2002年4月任汉商集团办公室秘书，2002年4

月—2013年4月先后任汉商集团办公室副主任、主任，2013年4月—2014年4月任汉商集团总经理助理、集团办

公室主任，2014年4月至今任汉商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兼21世纪购物中心总经理。

冯振宇，男，1972年12月出生，硕士，中共党员，高级理财师，武汉市青年联合会委员。 1992年参加工作，

1997年至1999年任汉商集团财务部微机主管，2000年至2003年任汉商集团货品部部长助理，2004年至2013年

任汉商集团投资公司副总经理，2013年4月至今任汉商集团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 曾多次被评为优秀干

部，优秀党员，集团公司特别贡献奖等称号。

刘传致，男，1962年3月出生，大专学历，会计师职称。 1980年9月参加工作，现任汉商集团21世纪购物中

心副总经理，汉阳区政协十三、十四届委员。 主要工作经历：1980年9月—1991年6月任武汉市商业储运公司

唐家墩仓库主管会计；1991年7月—1994年6月任武汉市扬子江商业大楼财务科长；1994年6月—1996年2月任

武汉商贸城财务部副部长；1996年2月—2006年4月任汉商集团计划财务部副部长；2006年4月至2015年4月任

汉商集团21世纪购物中心副总经理、家居儿童用品公司总经理。 2015年4月至今任汉商集团总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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